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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年  

澳門國際美食之都嘉年華 

“國際美食大道”參展商申請表 
 

第一部分：基本資料 

商號名稱： 

（中文名稱） 
 

商號名稱： 

（英文/葡文名稱） 
 

實體店地址：  

聯 絡 人：  聯絡電話：  

微信賬號：  電    郵：  

緊急聯絡人:  緊急聯絡電話：  

 

序 參展工作人員名稱 性別 身分證資料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是否需要額外工作證（每個參位將獲發 4 個工作證；如需額外工作證，每個收取 50.00 澳門元）  

□ 是，需要額外             個，合共               澳門元                □ 否 

註： 

1. 商號名稱將用於印製大會刊物及製作展位名稱，不可隨意更改，請務必以端正字體並正確填寫； 

2. 參展商名稱須與財政局徵稅憑單 M1 相符，並請提供由財政局發最新徵稅憑單 M1 及 M8 副本； 

3. 根據第 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，於申請表提供的個人資料僅供是次活動之用，參展商須同意主辦

單位有權把所載的資料轉移至其他實體。 

第二部分：參展範圍 

請選擇參展類別（可多選，請於適當位置填“✓”）： 

1.美食類：□ 麵包糕點食品   □ 煎炸、燒烤食品   □ 海鮮   □ 粥粉麵飯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.飲品或甜品類：□ 酒精類飲品  □ 非酒精類飲品   □ 甜品   □ 奶類製品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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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食類、飲品或甜品類展位售賣產品及價格（須與現時經營的菜式相同；每個參展商最多可銷售 12 款菜式，最少必須銷

售 2 款菜式；並請另附菜式圖片以供參考）： 

序 菜式(美食/飲品/甜品類) 
定價 

（澳門元） 

是否原創菜式

（必填） 

是否招牌菜式

（必填） 

1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2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3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4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5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6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7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8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10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11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12  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註: 

1.展位內嚴禁任何明火煮食； 

2.參展商所出售的食物、飲品/甜品均須妥善包裝並符合衛生要求，且配合澳門巿政署食品安全廳的監督和指導； 

3.倘出售的產品涉及酒精成份，參展商應嚴格按照第 6/2023 號法律《預防及控制未成年人飲用酒精飲料制度》的規定。 

 

是否作現場烹調製作：  

□ 是   

□ 否，需作事前調製或烹煮，製作場所的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若活動期間出現食品安全問題，以便主辦單位向巿政署通報） 

商號獲得之認證（可多選）：       □  特色店（經濟及科技發展局）              □ 誠信店（消費者委員會） 

□  米芝蓮（包括任何星級及必比登推薦）      □ 黑珍珠指南 

□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與同類型大型美食活動的經驗   □ 是   □ 否 

第三部分：展位裝潢 

展位楣板招牌名稱（必填）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葡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其名稱須與實體店鋪/食肆名稱一致，不得採用商品/食品/其他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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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每組參展商提供一個 3 米乘 3 米的展位，包含電、垃圾桶、保安服務及活動期間包含第三者責任保險；每個展位包含

1 張枱、2 張椅、1 塊燈箱招牌、3 塊產品看板，以及基本照明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樣式（圖片僅供參考） 

尺寸：150 cm（長）×60 cm（寬）x75cm（高） 
樣式（圖片僅供參考） 

是否需要額外租借枱、椅（每張枱 300.00 澳門元，每張椅 100.00 澳門元） 

□ 是，需要額外租借，總金額               澳門元 

1.枱﹕             張（合共               澳門元）  

2.椅﹕             張（合共               澳門元） 

 

□ 否 

注：展位內所有枱、椅等設備必須在活動結束後翌日（即 6 月 24 日）下午六時前，完成清潔及完整齊備置放于展位內

歸還，若有損毀，將按租賃公司收費標準照價賠付（每張枱需賠付 500.00 澳門元，每張椅需賠付 150.00 澳門元）。 

 
 

 

➢ 展位將由大會統一設計，展位上不得隨意張貼設計品、廣告等，宣傳可

利用下述產品看板燈箱展示；展位內部可作適量裝飾，但裝飾品不可懸

掛或張貼于展位外觀上 

 

➢ 參展商在接獲入選通知後 5 日內提交 3 個燈箱宣傳牌設計檔（如右圖所

示），具體要求如下： 

1. 尺寸：77.5(w)×47.5(h)cm 

2. 文件格式：高清 JPG（300dpi） 

3. 設計圖可為店舖招牌菜宣傳圖、菜單、價目表等，須參展商自行設

計。 

4. 主辦方不提供設計及修改服務，如未在指定日期前提交，或在指定日

期前未提供正確版本，則視為放棄安裝。 

 

 

 

（圖片僅為設計初稿） 



 

4 

 

第四部分：爐具/電器設備及用電分配 

為確保現場用電的分配，請選擇爐具所適用的電源插座（僅限單選，請於適當位置填“✓”）： 

1 美食類展位為 10,000W 

 
 

2.甜品或飲品展位為 3,000W（13A/220V 三個） 

請詳列於會場使用的設備及功率：       

序 設備 功率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11   

12   

13   

14   

15   

 

是否需要額外增加電力（僅可增加 1 個電箱） 

□ 是，美食類展位每個電箱收取 6,000.00 澳門元，電力為 8,000W；甜品或飲品類展位每個電箱收取 3,000.00 澳門元，電

力為 3,000W 

□ 否 

註：參展商不可擅自更改電箱結構，如有違反或造成損壞，則需照價賠付。參展商使用設備之總用電量必須符合活動規定，

不得超出限定電量；如引致供電不正常者，主辦方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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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：展位保證金及營運收益 

1. 是次活動免收參展費用，參展商須向協辦單位以支票繳付保證金 5,000.00 澳門元，倘參展商於活動期間沒有

違反任何合約所規定的條款，將於活動結束後 7 日內全額退還該保證金； 

2. 參展商在活動期間可採用主辦單位提供的電子支付平台 POS 機或現金支付方式與消費者進行交易（必須以澳

門元為貨幣單位作交易，參展商需自行準備足夠澳門元作找續），主辦單位將協助參展商統一申請機具設

備，費用全免； 

3. 參展商於活動期間的營運收益須自行結算及處理。 

 

第六部分：其他事项 

1. 本表格填妥後，請電郵至   evol.liang @honcolor.com.mo / rians@loyal-macau.com       ； 

2. 協辦單位諮詢電話：梁伊倫 Evol Liang +853 6214 0059 / 甄志鋒 Rians Ian +853 6626 2222； 

3. 本申請必須由參展商之負責人作出簽署； 

4. 所提交予主辦單位之相片、文字、圖檔等資料，將被視為授權予主辦單位作刊登於網頁、宣傳推廣、刊

物、展示、刊登、年報、統計或研究之用； 

5. 對是次活動有任何爭議，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。 

茲聲明上述所提供一切資料屬實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機構印鑒及負責人簽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 

 

 資料提交截止日期 

2024 / 5 / 14 


